
技防工程评审验收常见问题解释汇编（一）

一 在检证明的有效性。

答：在方案评审时，仅因为原有产品的型式检验报过期，提供“在检证明”才能临时有效，但“在检证明”中产品名称、

型号与过期型式检验报告的型号、名称应一致。

二 外省市生产登记批准书中产品型号（检测报告编号）与检测报告不符是否应视作产品证明文件不完整？

答：是的。

三 对于项目性质、评审验收有异议的项目。

答：可反馈给该项目的分派民警调查后裁定。

四 网络摄像机 SD 卡的要求。

答：

1. SD 卡的性能应确保断网情况下前端摄像机录像资料的正常保存，并在终端平台能播放。

2. SD 卡存储时间应≥6 小时，图像清晰度应≥A 级，配置本机存储介质的网络摄像机供电不能采用 POE 方式。

3. 验收时将抽查网络摄像机是否按照评审方案安装 SD 卡，并进行断网测试。

五 网络摄像机 SD 卡的配置原则，哪些部位强制配置 SD 卡?

答：各院区和建筑物出入口（除小区楼栋出入口外）网络摄像机应安装存储介质，验收时专家应对存储介质进行测试、

验证。其他“重要场合”由建设方和使用方界定。

六 红外摄像机是否可以使用?



答：根据地方标准（DB31），需强制安装摄像机的部位应确保监控图像为彩色，故如红外功能关闭后，型式检验报告中

的参数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且系统清晰度及实际监视效果满足相关要求，可以在不开启摄像机红外功能的前提下使用。

但专家在评审验收时应区分辅助灯与红外灯的区别，切勿混淆。

七 电梯轿厢内摄像机如何选用？

答：电梯轿厢内摄像机应尽量采用数字摄像机，保持数字系统的统一性。逆光情况下，数字摄像机应安装在操作面板上

方，且方向朝内，并应具楼层显示功能。可以是数字摄像机加数字楼层显示器，也可以数字摄像机自带楼层显示功能（应

在形式检验报告中体现）。

八 摄像机供电方式问题。

答：沪公技防（2014）008 号技术要求中所指的“应采用 AC（24±10%）、AC（24±10%）和 DC（12±25%）交直

流自适应形式的供电方式摄像机”，是指地方标准（DB31）需强制安装摄像机的部位（即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配置表

中配置要求为“强制”或“应配置”的部位），以及安防工程建设方（甲方）、使用方认为重要的部位。

九 摄像机分辨率为 1600×1200，是否可视作 C 级摄像机？

答：摄像机分辨率为 1600×1200 的像素数为 192 万，没有达到 C 级摄像机 200 万像素数的要求，在系统设计中应参照

B 级设计。

十 对室外使用的 720P 摄像机、1080P 摄像机码流要求。

答：

1. 720P 摄像机的码流值应满足系统清晰度及实际监视效果需求（且摄像机的最低码流应不低于摄像机型式检验报告中的

最高标称码流值）。

2. 1080P 摄像机的码流值应满足系统清晰度及实际监视效果需求（且摄像机的最低码流应不低于摄像机型式检验报告中

的标称码流值）。



十一 有些数字摄像机的抗逆光效果明显优于模拟摄像机，是否可以应用？

答：根据地方标准（DB31），各院区与外界相通出入口摄像机要求安装方向应一致向外，而建筑物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摄像机要求安装方向应一致、避免逆光，故应以实际效果为准。但专家评审时应提醒建设单位、从业单位对产品特性及

其实际适用场合的准确理解。

十二 网络型摄像机码流值、图像保存时间等计算参数的说明。

答：

1. 评审时网络摄像机的最低码流应不低于摄像机型式检验报告中的标称码流值，且满足系统清晰度及实际监视效果需求，

并确保硬盘配置符合系统监控录像保存天数的要求；验收时网络摄像机的码流值应以满足系统清晰度及实际监视效果需

求为依据，且最低码流应不低于摄像机型式检验报告中的标称码流值，并确保硬盘配置符合系统监控录像保存天数的要

求。

2. 图像保存时间应不低于现行上海市地方标准（DB31）中规定的保存天数，且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未作规定的系统图

像保存时间应≥30d。

十三 综合型数字录像设备Ⅲ类机报告中有编码器，但没有摄像机+编码器单独检测报告，是否可以在数字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中采用？

答：不可以。《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补充说明文件中已明确规定，《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中》（GB 50395-2007）也明确：模拟摄像机＋编码器属于数字摄像机。而模拟摄像机的技术要求和数字摄像机的

技术要求不同，故而需要整合后提供符合上海地标的型式检测报告。

十四 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中网络交换机 MAC 地址需要绑定吗？



答：需要。根据《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网络型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对系统中所有接入

设备的网络端口予以管理和绑定”。

十五 网络交换机应提供那些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这些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有无时效？检测报告的内容至少需要有那些？

答：

1. 网络交换机应提供工信部或工信部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符合全双工、线速标准），并持有有效的工信部

入网许可证。

2. 工信部入网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三年，而产品所对应入网许可证的检测报告有效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3. 检测报告中的检测依据中至少有 YD/T 1099、YD/T 1141、YD/T 1148、YD/T 1627、YD/T 1628 的标准。

十六 网络交换机的设置和工作环境。

答：网络交换机应放置在室内，如必需放置在室外的网络交换机，应做好通风、遮阳、降温、防破坏等防护措施，确保

交换机的正常工作。

十七 接入数字录像设备单个网口的实用带宽≥45M 时，数字录像设备是否可以接入交换机的百兆端口？

答：不可以。

十八 专业型数字录像设备（Ⅱ类机）和综合型数字录像设备（Ⅲ类机）区别及应用？

答：

1. 定义回顾：

Ⅱ类机：在本机上，不需要外接、延伸或扩展硬件设备即能完成图像处理、存储、回放、监视、切换、控制等功能。



Ⅲ类机：应有存储设备、传输设备、管理服务器、编解码等多个设备所组成，其组成设备应包含在检测报告中，且其中

关键设备不能缺项。其中，网络传输设备应与检测报告中的相一致或同品牌同系列的升级版。

2. Ⅱ类机的应用可以按照其检测报告的标称型号向下兼容，如标称型号为接入 16 路 1080P 摄像机的Ⅱ类机，可接入 16

路 720P 摄像机。

3. 根据《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补充说明文件的规定，对系统规模不大于 512 路的数字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可采用Ⅱ类机或Ⅲ类机；对系统规模大于 512 路的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采用Ⅲ类机，且Ⅲ类机中存储设

备的其他要求应符合补充说明文件的规定。

十九 型式检验报告中实时监视分辨力为 400 线、回放分辨力为 350 线的Ⅱ类机是否可以用于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答：《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中系统预览和回放的清晰度要求为 400 线、600 线、800 线，所以上

述 II 类机不能使用。

二十 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轮巡、切换的区别和要求，以及何时需要配置“切换显示终端显示屏”？

答：

1. 轮巡切换：在单个显示终端上由多个画面组成的组合图像进行整屏切换。监视目标以巡视为主。其切换方式包括手动

轮巡和自动轮巡。

2. 监视切换：在单个显示终端上由不超过四个画面（以 2K 显示终端、系统清晰度不低于 B 级为例）组成的单个或组合

图像进行整屏切换。监视目标以监控为主。其切换方式包括手动切换和自动切换。轮巡切换是监视切换中的一种。

3. 时间间隔：无论轮巡切换还是监视切换，多个或单个画面停留时间均应在 5s 至 30s 之间。

4. 轮巡编组：单个显示终端轮巡编组应不超过 4 次。

5. 轮巡同步：是指一个多画面组合图像切换到下一个多画面组合图像时，组合图像应同步显示，显示时间应不大于 1s。



6. “切换显示终端显示屏”的配置场合：

根据《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及补充说明文件：对地方标准中含有除采用单个显示终端显示所有图像外，

需另配显示终端用于切换或固定显示要求的，以及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接入图像数量大于 128 路的，最低配置数量应

符合《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附录二的规定，及需配置“切换显示终端显示屏”。

二十一 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多画面轮巡，是否必须采用 16 画面轮巡？是否可以采用 4 画面、9 画面轮巡的方式？

答：可以。多画面轮巡用于《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补充说明文件“多画面轮巡显示的显示屏”的，

显示窗口最小有效尺寸应不小于 5 英寸，显示图像的清晰度应不低于 A 级；用于切换显示的，显示窗口最小有效显示尺

寸应不小于 1 0 英寸，除系统清晰度为 A 级以外，切换显示终端显示屏（显示窗口）显示图像的清晰度应不低于 B 级。

二十二 清晰度高于 1920×1080 的显示器是否能作为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显示终端？

答：如果该显示器具有符合上海地方标准的型式检验报告，且接入端口、配置线缆符合接入及显示清晰度的要求，可以

使用。

二十三 什么样规模的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需要实现时钟同步？

答：网络型摄像机应与数字录像设备实现时钟同步。当系统由多台数字录像设备组成并同时运行时，在确保图像不丢失

的前提下，应实现时钟同步。

二十四 三级工程验收时如何判断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清晰度。

答：由于三级工程未经检测机构检测，故验收时建议专家携带简易的线数测试卡，对系统清晰度是否达标进行主／客观

判断。

二十五 “监管平台”的应用。



答：根据《本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基本技术要求》：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能直接与：“上海安全技术防范监督

管理平台”联网。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对含有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技防工程验收前，技防从业单位应通过数字录像设备接入“上

海安全技术防范监督管理平台”（可通过临时搭建网络），将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测试图片及验收图片上传至“上

海安全技术防范监督管理平台”。民警在网上看到测试图片后，组织专家现场验收并上传验收图片。

二十六 人员身份数据采集传输控制系统和视频安防监控数据导出防泄密系统是否确实需要安装？

答：是的。根据地方标准（DB31）标八（2014 版）要求，商务办公楼安防工程设计方案中，商务办公楼人员出入口应

配置“人员身份数据采集传输控制系统”；星级旅游饭店安防工程设计方案中，监控中心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数据导

出防泄密系统”。上述要求应纳入技防评审、验收的内容。

二十七 周界报警采用“无形”防范方式（如：主动红外、泄露电缆、震动光缆等），是否强制配置摄像机复核并与周界

报警联动？

答：对封闭式有实体围墙（或围栏）的周界，应采用具有实体防护作用的入侵探测装置（或系统），对无实体围墙（或

围栏）的周界，周界报警可采用“无形”防范方式（如：主动红外、泄露电缆、震动光缆等），但应配置视频安防监控

摄像机对周界进行全覆盖，并与周界报警系统联动。

二十八 住宅小区商业用房与小区相通，是否强制要装摄像机、门禁等技防设施？

答：住宅小区商业用房与小区相通，视作为小区出入口，应按出入口要求安装摄像机且方向应与小区其他出入口方向一

致。如该出入口无门卫及专人值守，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设备或安装入侵探测装置，并接入小区周界报警系统。

二十九 住宅小区消防出入口是否需要配置围墙机？

答：有门卫及专人值守的消防出入口，应配置围墙机；无门卫或专人值守的消防出入口，应预留围墙机管线。

三十 单元电控防盗门是否需要提供与实际相安装一致的型式检验报告？



答：是的。专家验收时应注意型式检验报告中门体的照片应与现场实际安装的一致。

三十一 楼寓对讲电控门采用磁力锁时，应该选用多少 N 的磁力锁？

答：根据 GA/T-75-2005《楼寓对讲系统及电控防盗门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电控锁撞击力应大于 5000N，即所配

置的磁力锁应大于 5000N，并安装在开启部位的中间，如安装在门体上方的，还应在门体的下端安装电控锁具。

三十二 门禁系统是否需要提供型式检验报告？

答：需要。对于独立的门禁系统应提供门禁系统的型式检验报告；对于楼宇对讲系统含门禁功能的，应在楼宇对讲型式

检验报告中体现出门禁系统功能。


